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喷涂速凝橡胶沥青防水涂料 

1 范围 

本标准规定了喷涂速凝橡胶沥青防水涂料（简称SN防水涂料）的标记、一般要求、技术要求、试验

方法、检验规则、标志、包装、运输和贮存。 

本标准适用于防水工程用双组份喷涂速凝橡胶沥青乳液型防水涂料。 

2 规范性引用文件 

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。

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（包括所有的修改单）适用于本文件。 

GB/T 528  硫化橡胶或热塑性橡胶拉伸应力应变性能的测定 

GB/T 16777-2008  建筑防水涂料试验方法 

JC 1066-2008  建筑防水涂料有害物质限量 

3 标记 

按产品名称和标准号顺序标记。 

示例 ： 

喷涂速凝橡胶沥青防水涂料标记为：SN 防水涂料 Q/0783HG02—2021 

4 一般要求 

产品的生产和应用不应对人体、生物与环境造成有害的影响，所涉及与使用有关的安全与环保要求，

应符合我国的相关国家标准和规范的规定。 

5 技术要求 

5.1 外观 

橡胶沥青乳业组分（A组分）搅拌后颜色均匀一致、无凝胶、无结块，无丝状物。破乳剂（B组分），

无结块，溶于水后能形成均匀的液体。 

5.2 物理力学性能 

产品的物理力学性能应符合表1的规定。 

表1 物理力学性能 

序号 项            目 指标 

1  固体含量/％                ≥ 55 

2  凝胶时间/s                ≤ 10 

3  实干时间/h                ≤ 24 

4  耐热度 （100±2）℃，无流淌、滑动、滴落 

5  不透水性 0.3MPa，30min无渗水 

6  粘结强度a/MPa      ≥ 
干燥基面 0.40 

潮湿基面 0.40 

7  弹性恢复率/%               ≥ 90 

8  钉杆自愈性   无渗水 

9  吸水率（24h）/%             ≤ 2.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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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项            目 指标 

10  低温柔性b 

无处理 -20℃，无裂纹、断裂 

碱处理 

-15℃，无裂纹、断裂 

酸处理 

盐处理 

热处理 

紫外线处理 

11  拉伸性能 

拉伸强度/MPa  ≥ 无处理 0.80 

断裂伸长率/％  ≥ 

无处理 1000 

碱处理 

800 

酸处理 

盐处理 

热处理 

紫外线处理 

a 粘结基材可以根据供需双方要求采用其它基材。 

b 供需双方可以商定更低温度的低温柔性指标。 

5.3 有害物质限量 

产品的有害物质含量应符合JC1066-2008水性防水涂料B级要求。 

6 试验方法 

6.1 标准试验条件 

标准试验条件为：温度（23±2）℃，相对湿度（50±10）％。 

6.2 试验器具 

6.2.1 拉力试验机：拉伸速度（0～500）mm/min，伸长范围大于 500mm，测量值在量程的（15～85）％

之间，示值精度不低于 1％。 

6.2.2 低温冰柜：温度可调至-30℃，精度±2℃。 

6.2.3 电热鼓风干燥箱：可控温度（40-200）℃，精度±2℃。 

6.2.4 紫外线箱：500W 直管汞灯，灯管与箱底平行，与试件表面的距离为（47～50）cm。 

6.2.5 冲片机及符合 GB/T528 要求的哑铃1 型、2 型裁刀。 

6.2.6 天平: 精度 0.1mg。 

6.2.7 测厚仪：接触面直径 6mm，单位面积压力 0.02MPa，分度值 0.01mm。 

6.2.8 不透水仪：压力（0～0.4）MPa，精度 2.5 级，具有三个内径为 92mm 的七孔透水盘。 

6.2.9 半导体温度计：量程（-20～50）℃，精度 0.1℃。 

6.2.10 铝板：厚度不小于 2mm，面积大于 120mm×50mm，中间上部有一小孔，便于悬挂。 

6.3 涂膜制备 

6.3.1 在涂膜制备前，试样及所用试验器具在标准试验条件下放置不少于 24h。 

6.3.2 试样按生产厂要求的配比，采用喷涂设备，喷涂至模框中达到规定的厚度，保证最终涂膜厚度

(1.5±0.2)mm。模框不得翘曲且表面平滑，为便于脱模，喷涂前可用脱模剂处理或采用易脱膜的模板。

涂膜在标准试验条件下养护 120h 后脱膜，脱模时应防止涂膜变形、开裂。然后将涂膜翻面，底面朝上

在（40±2）℃的电热鼓风干燥箱中养护 48h，取出后在标准试验条件下养护 4h。 

6.3.3 试件规格及数量应符合表 2 的规定。 

表2 试件规格及数量 

序号 项目 试件尺寸或形状 数量（个） 

1 耐热度 100mm×50mm 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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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不透水性 150mm×150mm 3 

3 粘结强度 70mm×70mm 10 

4 弹性恢复率 符合GB/T528规定的哑铃1型 5 

5 钉杆自愈性 300mm×300mm 2 

6 吸水率 50mm×50mm 2 

7 低温柔性 

无处理 

100mm×25mm 

3 

碱处理 3 

酸处理 3 

盐处理 3 

热处理 3 

紫外线处理 3 

8 拉伸性能 

无处理 符合GB/T528规定的哑铃1型 5 

碱处理 

先裁成120mm×30mm试件进行处理，然后

采用符合GB/T528规定的哑铃1型 

5 

酸处理 5 

盐处理 5 

热处理 5 

紫外线处理 5 

6.4 外观 

A组分搅拌后目测检查，B组分目测检查。 

6.5 固体含量 

6.5.1 试验步骤 

A组分试样搅匀后，取（6±1）g的试样倒入已干燥称量的直径（65±5）mm的培养皿（m0）中刮平，

立即称量（m1），然后放入已恒温到（105±2）℃的烘箱中，恒温3h，取出放入干燥器中冷却2h，然后

称量（m2）。 

6.5.2 结果计算 

固体含量按式1计算： 

X＝（m2-m0）/(m1-m0)×100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（1） 

式中： 

X——固体含量，用百分数表示（％）； 

m0——培养皿质量，单位为克（g）； 

m1——干燥前试样和培养皿质量，单位为克（g）； 

m2——干燥后试样和培养皿质量，单位为克（g）。 

试验结果取两次平行试验的算术平均值，结果计算精确到1％。 

6.6 凝胶时间 

在标准试验条件下，将破乳剂（B组分）约50mL加入200mL烧杯中，然后将橡胶沥青乳液（A组分）

约10mL加入，并充分搅拌。记录乳液加入至不流动的时间，即为凝胶时间。 

6.7 实干时间 

取表面已用溶剂清洁干净的铝板，按生产厂要求的配比将试样喷涂在铝板上，喷涂面积为100mm×

50mm，用量为2.5kg/m
2
，然后将铝板倾斜45度放置。按GB/T16777-2008中16.2.2规定的要求进行试验，

无粘着。 

6.8 耐热度 

取表面已用溶剂清洁干净的铝板，将A组分搅匀后分3～5次涂覆（每次间隔4h～8h），或按生产厂

要求的配比将试样喷涂在铝板上，涂覆面积为100mm×50mm，总厚度（1.5±0.2）mm，最后一次将表面

刮平，在标准试验条件下养护120h,然后在（40±2）℃的电热鼓风干燥箱中养护48h。取出试件，将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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板垂直悬挂在已调节到规定温度的电热鼓风干燥箱内，试件与干燥箱壁间的距离不小于50mm，放置5h

后取出，观察表面现象。共试验三个试件。试验后所有试件不应产生流淌、滑动、滴落。 

6.9 不透水性 

裁取符合表2规定的试件，按GB/T16777-2008中第15章进行试验，在金属网和涂膜之间加一张滤纸

防止粘结。 

6.10 粘结强度 

6.10.1 干燥基面 

按 GB/T16777-2008 中 7.1 A 法进行试验。通过使用喷涂设备喷涂至基材表面制备试件，干膜总厚

度控制在（0.5～1.0）mm。 

6.10.2 潮湿基面 

将GB/T16777-2008中7.1 A法的砂浆块完全浸没在水中24h，取出用湿毛巾擦干表面的明水。然后按

6.10.1进行试验。 

6.11 弹性恢复率 

裁取符合表2规定的试件，在试件中间划两条间距25mm的平行标线，然后将标线间距离从25mm拉伸

至150mm，保持该状态1h。然后将试件取下，放置在铺有滑石粉的光滑表面上，在标准试验条件下放置

24h，然后测量每个试件的标线间距离L2，精确到0.1mm。 

弹性恢复率按式2计算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=（L1-L2）/(L1-L0)×100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（2） 

式中：R——弹性恢复率，用百分数表示（%）； 

      L0——试件标线间初始距离（25mm），单位为毫米（mm）； 

      L1——试件拉伸后标线间距离（150mm），单位为毫米（mm）； 

      L2——试件恢复后标线间距离，单位为毫米（mm）。 

试验结果取五个试件的算术平均值，结果计算精确到1％。 

6.12 钉杆自愈性 

6.12.1 试件制备 

裁取符合表2规定的试件，在标准试验条件下，将试件轻放在厚度不小于10mm，与试件同样大小的

胶合板上叠合。 

将长（30±4）mm，直径（1.8～2.0）mm的无翼镀锌钉，从涂膜表面钉入胶合板，钉入两颗钉子，

位置在试件的中心附近，钉子之间相距（25～50）mm，将钉子钉入到钉帽与涂膜表面平齐，然后从背面

轻敲钉子的钉头使钉子升起，并拔出钉子。共制备两块试件。 

6.12.2 试验步骤 

将一直径（150～250）mm，高不小于150mm的圆管居中放在水平放置的试件表面上，然后用密封胶

沿外边一圈密封在涂膜上，同时沿内边一圈密封，然后在标准试验条件下养护24h。 

将其放在一个无盖并直径相近的罐子上，然后向上面的圆管中加蒸馏水，水位高度为（130±3）mm，

再将其移入（4±2）℃的冰箱中，放置3d。 

6.12.3 结果评定 

取出观察下面的罐子中、胶合板底部有无水迹。倒掉圆管中的水并拭干，揭下试件，观察试件背面

有无水迹。 

两块试件都没有观察到水迹，认为试验通过无渗水。 

6.13 吸水率 

将符合表2规定的试件在标准试验条件下放置24h，立即称量（m1）,然后浸入（23±2）℃的水中24h，

取出用纸吸干表面的水渍，立即称量（m2），试件从水中取出到称量完毕应在1min内完成。 

吸水率按式3计算： 

                 R＝（m2-m1）/m1×100    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（3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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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中： 

R——吸水率，用百分数表示（%）； 

m1——浸水前试件质量，单位为克（g）； 

m2——浸水后试件质量，单位为克（g）。 

试验结果取两次平行试验的算术平均值，结果计算精确到1％。 

6.14 低温柔性 

6.14.1 无处理 

按GB/T16777-2008中13.2.1进行试验，圆棒直径（10±1）mm。记录每组三个试件的表面有无裂纹、

断裂。 

6.14.2 碱处理 

将符合表2规定的试件浸入（23±2）℃的0.1％的氢氧化钠和饱和氢氧化钙混合溶液中，每400mL

溶液放入三个试件，液面高出试件上端10mm以上。连续浸泡168h后取出试件，用水冲洗，然后用布吸干，

在标准试验条件下放置4h，再按6.14.1进行试验。 

6.14.3 酸处理 

将符合表2规定的试件浸入（23±2）℃的2％的硫酸溶液中，每400mL溶液放入三个试件，液面高出

试件上端10mm以上。连续浸泡168h后取出试件，用水冲洗，然后用布吸干，在标准试验条件下放置4h，

再按6.14.1进行试验。 

6.14.4 盐处理 

将符合表2规定的试件浸入（23±2）℃的10％的氯化钠溶液中，每400mL溶液放入三个试件，液面

高出试件上端10mm以上。连续浸泡168h后取出试件，用水冲洗，然后用布吸干，在标准试验条件下放置

4h，再按6.14.1进行试验。 

6.14.5 热处理 

将符合表2规定的试件平放在釉面砖上，为了防粘，可在釉面砖表面撒滑石粉。将试件放入已调节

到（70±2）℃的电热鼓风干燥箱中，试件与干燥箱壁间的距离不小于50mm，在该温度条件下放置168h。

取出试件在标准试验条件下放置4h，然后按6.14.1进行试验。 

6.14.6 紫外线处理 

将符合表2规定的试件平放在釉面砖上，为了防粘，可在釉面砖表面撒滑石粉。将试件放入紫外线

箱中，距试件表面50mm左右的空间温度为（45±2）℃，恒温照射240h。取出试件在标准试验条件下放

置4h，然后按6.14.1进行试验。 

6.15 拉伸性能 

6.15.1 无处理 

将符合表2规定的在标准试验条件下的试件，按照GB/T 528进行试验，夹具间距约50mm，以（500

±50）mm/min的速度拉伸试件至断裂。如果试件在狭窄部分以外断裂则舍弃该试验数据，补充试件保证

5个有效数据。 

试验时，对于试件伸长率拉伸至终点仍未断裂的，重新裁取符合GB/T 528规定的2型试件，按GB/T 528

进行试验，夹具间距约40mm，标线间距离为20mm，以（500±50）mm/min的速度拉伸试件至断裂，记录

最大力和断裂伸长率。 

试验结果取五个试件的算术平均值，拉伸强度结果计算精确到0.01MPa，断裂伸长率结果计算精确

到1％。 

6.15.2 碱处理 

从制备好的涂膜上裁取六个试件，按6.14.2处理。然后裁取哑铃1型试件，按6.15.1进行试验。 

6.15.3 酸处理 

从制备好的涂膜上裁取六个试件，按6.14.3处理。然后裁取哑铃1型试件，按6.15.1进行试验。 

6.15.4 盐处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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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制备好的涂膜上裁取六个试件，按6.14.4处理。然后裁取哑铃1型试件，按6.15.1进行试验。 

6.15.5 热处理 

从制备好的涂膜上裁取六个试件，按6.14.5处理。然后裁取哑铃1型试件，按6.15.1进行试验。 

6.15.6 紫外线处理 

从制备好的涂膜上裁取六个试件，按6.14.6处理。然后裁取哑铃1型试件，按6.15.1进行试验。 

6.16 有害物质限量 

有害物质含量按JC 1066-2008中水性防水涂料进行。 

7 检验规则 

7.1 检验分类 

按检验类型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。 

7.1.1 出厂检验 

出厂检验项目包括：外观、固体含量、凝胶时间、实干时间、耐热度、不透水性、粘结强度（干燥

基面）、低温柔性（无处理）和拉伸性能（无处理）。 

7.1.2 型式检验 

型式检验项目包括第5章中所有内容，在下列情况下进行型式检验： 

a) 新产品投产或产品定型鉴定时； 

b) 正常生产时，每年进行一次； 

c) 原材料、工艺等发生较大变化，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时； 

d)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； 

e) 产品停产 6 个月以上恢复生产时。 

7.2 组批 

以A组分产品20t为一批，不足20t亦作为一批。 

7.3 抽样 

在每批产品中随机抽取两组样品，一组样品用于检验，另一组样品封存备用，每组至少5kg（A组分），

抽样前产品应搅拌均匀，若采用喷涂方式取样量根据需要抽取。 

7.4 判定规则 

7.4.1 单项判定 

7.4.1.1 外观 

抽取的样品外观符合标准规定时，判该项合格，否则判该批产品不合格。 

7.4.1.2 物理力学性能 

7.4.1.2.1 固体含量、粘结强度、弹性恢复率、吸水率和拉伸性能以算术平均值达到标准规定的指标

判为该项合格。 

7.4.1.2.2 耐热度、不透水性、低温柔性和钉杆自愈性以所有试件都达到标准规定判为该项合格。 

7.4.1.2.3 凝胶时间和实干时间达到标准规定时判为该项合格。 

7.4.1.2.4 各项试验结果均符合表 1 规定，则判该批产品物理力学性能合格。 

7.4.1.2.5 若有两项或两项以上不符合标准规定，则判该批产品物理力学性能不合格。 

7.4.1.2.6 若仅有一项指标不符合标准规定，允许用备用样对不合格项进行单项复验。达到标准规定

时，则判该批产品物理力学性能合格，否则判为不合格。 

7.4.1.3 有害物质限量 

符合JC 1066-2008 表2 B类则判有害物质限量合格。 

7.4.2 总判定 

外观、物理力学性能和有害物质限量均符合标准第5章规定的全部要求时，判该批产品合格。 

8 标志、包装、运输和贮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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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1 标志 

产品外包装上应包括： 

a) 生产厂名、地址； 

b) 产品名称； 

c) 生产日期和批号；  

d) 商标； 

e) 产品标记； 

f) 产品净质量； 

g) 安全使用事项以及使用说明； 

h) 运输与贮存注意事项； 

i) 贮存期。 

8.2 包装 

A组分宜用塑料桶或衬塑铁桶密闭包装，B组分采用袋装或桶装。 

8.3 运输和贮存 

运输与贮存时，不同类型的产品应分别堆放，不应混杂。避免日晒雨淋，注意通风，贮存温度为（5～

40）℃。  

在正常运输、贮存条件下，A组分贮存期自生产之日起至少为6个月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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